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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观应与清末电报保密
＊

赖　晨

(福州大学 阳光学院人文系 ,福建 福州 350015)

摘　要:作为近代电报事业开创人之一的郑观应 , 在清末电报保密制度建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。一是他重视电

报安全保密问题 ,提出了“约定暗号”的方案 , 奠定了中国电报保密制度建设的良好前提与基础 , 也为日后电报

保密制度的建设做了认识上的准备。二是修订的《电报新编》获得了广泛应用 , 这不但证明了时人电报保密意

识的增强 ,更反映了电报界对他的信任。三是提倡加强战争电报保密工作 ,主张对泄密渎职电报局员工军法从

事。此外 ,他在中法 、中日战争中建言献策 ,表明了其对国际法的通晓与远见卓识 ,这对日后电报保密规章制度

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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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9 世纪 70 年代中国开始电报业的建设 , 10

年后 ,就掀起了大规模的电报建设运动高潮 。
1911年底 ,中国共建成电报线路 10 000 203华里 ,

电报局房 503 所 , 遍及除了青海之外的所有省

区[ 1] 。电报业的发展 ,对清末的政治 、经济 、文化

和社会的发展与变迁 ,产生了深远影响 ,并成为中

国现代化事业中的重要推动力和重要标志之一 。

当前 ,学术界对清末电报业的研究较多 ,但很少涉
猎清末电报业中的保密制度 ,只有夏维奇的《晚清

电报保密制度初探》(《社会科学辑刊》 ,2009 年第

4期)一文有一些论述。夏维奇“从国人对电报保

密工作的早期认识 、密码本的设订 、电报局员的管

理”三个方面探讨了晚清的电报保密制度 。这些

论述为笔者提供了较为清晰的思路 ,也成为本文

写作的起点和基础 。接下来 ,笔者想探讨郑观应
在清末电报保密工作中的贡献 。

就电报运作规则而言 ,郑观应的安全保密工
作主要涉及两个方面:其一 ,电报的技术保密管

理 ,主要指密码本的设立和修订;其二 ,人事管理 ,

主要是指对电报局职员的约束控制 。郑观应在这

两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。

　　一 、约定暗号

早在电报引入中国之前 ,国人就对电报保密
有了不同程度的议论 。一方面 ,部分国人已经认

识到了电报的主要功能和价值 ,指出它能“通数千

里之声气如咫尺”[ 2] ,大大方便了人们之间的联

系。有人甚至感叹:“非是不足以利往来 ,速文报

也。”
[ 3] 666

另一方面 ,由于电报的拍发需要经过电码的转
译 、电局的拍递等环节 ,因此 ,如何保密也随之被提

及。部分国人更因为当时没有汉字电码本而认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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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不应该建设电报业。他们认为 ,电报文字需要
经过几个步骤的转译———拍发电报的时候 ,先由中

文翻译为英文 ,再由英文转译为电码 ,接受电报的
时候再反之 ,如此反复不仅存在延误和时间耽搁的

弊端 ,还有泄密的漏洞。电报保密问题已经成为当
时中国要不要建设电报网络的争论焦点之一 ,也反

映出国人对该问题的关注和重视。
1871年 ,法国人威基杰(S.A.Viguer)从《康

熙字典》中 ,由部首“一”起 ,至部首“龠”止 ,共检出

6 899个常用字 ,将它们排号 ,编成第一部汉字电
码本 ———《电报新书》 。这使得因为忧虑文字不通

而反对建设电报的人找不到理由。
郑观应就此提出:“前者 ,传报电信犹用外国

字样 ,必待翻译而知 ,今辑有《电报新书》 ,改用华
文 ,较前更便。”[ 3] 82-8 3在此基础上 ,郑观应进而就当

时人们所担心的泄密问题补充解释说:“且可随时
密改号数 ,如空谷传声之法 ,则即经理者尚不知某

号为某字 ,况他人乎 ?” [ 3] 210郑的解释 ,进一步表明

保密问题在当时国人心目中之重要地位。该问题
不仅是反对者担心和关注的 ,也是力主者所不能

忽视和回避的。
另外 ,郑观应提出的保密方案主要是通过设

立暗号的方式加以解决:以《电报新书》的编码为
基础 ,寄发者与接受者“随时密改号数” ,即“另约

暗号” 。郑观应认为 ,如此则电报经办人也无从知
晓电报内容 ,可以说相当安全 。“既无泄漏之虞 ,

又无延搁之弊”[ 3] 82-83 ,时人的顾虑得以消除。至

此 ,郑观应认为保密问题已经获得解决 。
应该说 ,郑观应提出的保密问题解决方案 ,在

中国电报试办乃至大规模建设后相当长时期内较

具代表性 。福建巡抚丁日昌于 1877 年奏设电报

线的时候也提出:“将来仍拟将洋字改译汉字 ,约
得万字 ,可敷通报军情 、货价之用 ,然后我用我法 ,

遇有紧急机务 ,不至泄漏。”[ 4] 334 1880年 ,直隶总督
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设立中国第一条电报大干

线———津沪线的时候即用此方案:“如传秘密要

事 ,另立暗号 ,即经理电线者 ,亦不能知 ,断无泄漏
之虑 。”[ 4] 335-336此处的“我用无法”也大抵不出“另

立暗号”的方法范畴 。
郑观应对电报安全保密问题的关注 ,反映出

他对此问题的高度重视 ,也代表了当时部分国人
的先知先觉 ,此为中国电报保密制度建设的良好

前提与基础 ,为日后电报保密制度的全面建设做
了思想与认识上的准备 。但是 ,从其对电报密码

保密问题所提出的“约定暗号”的解决方案来看 ,

其认识水平还是有很大局限的 。在他看来 ,只要
约定暗号 ,电报泄密问题就可得到解决 。其实 ,电

报保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,约定暗号的确是电报
保密工作的重要内容 ,但并非全部 。

　　二 、修订《电报新篇》

在郑观应 、盛宣怀等人的带动下 , 1880年 9月

16日 ,李鸿章上书清政府 ,奏请“设立津沪电线” ,
以沟通南北洋联系 ,两天后即获光绪皇帝批准。

李鸿章便动用淮单军饷垫支 ,在天津设立电报总
局 ,在镇江 、苏州 、上海等六处设电报分局 。上海

分局于 1881年 3月设立 ,局址在二洋泾北堍(今
延安东路四川路口),报房设在南京路 5号 ,委任

郑观应为总办 ,谢家福为会办 ,电报生俞书祥 、黄
文海负责通报 ,大北电报公司派洋员协助管理技

术工作。1881年 12月 28 日 ,国内第一条长途公
众电报电路———津沪直达电路和沿途各局同线工

作电路正式通报 , 上海电报分局对外公开营业 ,
收 、发公私电报。

郑观应在上海电报分局总办这个举足轻重的

职位上 ,做了很多基础性 、开创性 、建设性 、前瞻性
的工作。组织编译《万国电报通例》和《测量浅

说》 ,并撰写《论电报》(载于《易言》)等文章。更重
要的是 ,他把《电报新书》改编为《电报新编》 。

《电报新编》“以数目自一号起 ,至九九九九
止 ,编成四码 。又以英国字母二十六字错综变化 ,

变成三码” 。其三码初拟为中国“电报往来外洋之
用” ,但是书成之后 ,四码 、三码“听凭寄报者自己

择用” ,不作官商使用的限制
[ 5]
。

《电报新编》对于设密问题 ,仍采取约定暗号

的方式。《电报局招商章程》于此有详细说明:《电
报新编》“虽排定号码 ,尽可两地先自暗约伸缩加

减。如寄信者与接信者约定加一百五十号检字 ,
则本来欲寄第一百号爱谛霏之他字 ,便须缮用第

二百五十号爱再批之假字 ,他人即使按号查检 ,但

知爱再批系属假字 ,惟接信者查得是他字 ,惟此变
法 ,只有发信与收信二人明白 , 即本局亦无从句

读 ,何漏之有 ?”
[ 3] 1007-1008

《电报新编》在中法战争中也得到了具体的应

用。1883年 9月 10日 ,盛宣怀电张树声:“密 ,卦。
巴使密谈 ,法以刘军多华兵 ,须速调停 ,法帅请添

兵 ,议院不顾 。曾侯在法会议 ,脱使亦将北上。余
另禀 。宣禀。一等报即寄 ,初十 ,广东张大人。照

《电报新编》减十码译。”
[ 6]

夏维奇认为清末密码本的设订经历了四个阶

段:单本专用※多本并用※密本专用※专用密本
定期修订[ 7] 。其中 ,自 19 世纪 70 年代后期至 80

年代末期的十年间 ,随着清政府不断派出驻外使
臣 ,而此间中国电报线也开始建设 ,并逐步展延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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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码本的编订工作已有较大发展 ,并出现多本并
用的格局 。不过 ,从总体看 ,使用更广的还是郑观

应的《电报新编》和张德彝的《电信新法》 ,清廷重
要高官身边一般都有此两种密码本 。

《电报新编》广泛使用于电报机界 ,不但证明
了时人电报保密意识的增强 ,更反映了各界精英

对郑观应在电报保密工作方面的信任与肯定 。

　　三 、加强战争电报保密工作

中法战争期间 ,郑观应主张根据国际公法 ,在
中外电报局派驻通晓国际法 、外语的稽查员 ,审查

监控来往电报内容。他给李鸿章上条陈说:“华商
所设各处旱电报之处宜归华官办理 ,不准传递商报

泄漏军情。如上海 、吴淞 、福州英丹电线公司 ,可照

公法委通晓中外文字可靠之员 ,常驻在报房掌管 ,
凡有往来之报必须看过 ,无碍军情 ,方准传递。”[ 8] 473

中日甲午战争期间 ,郑观应主张加强电报安
全保障 ,对日寇实行电报信息战。

首先 ,不准中国电报局为日本人发报。他知道
对外国在中国的电报局难以干预 、控制 ,但中国自

己办的电报局则应严密控制。他还奏请清政府传
谕中国电报局:严戒不得与日本人往来 ,为日本人

打电报及泄露电报给日本人。各局总办应派人密

查 ,如有人违犯 , 即照军法从事 ,不能稍为姑息。
1894年 8月 7日 ,写信给盛宣怀报告了“中国在大

沽口装载军队与物资时 ,有日本人细为查探 ,中国
竟无人过问 ,宜派一通洋文委员前往驻局稽查 ,不

准传递密码 。”
[ 8] 485
其次 ,禁止大北 、大东公司给日本

特务发报。1894年 8月 8日 ,致函给盛宣怀报告了

两件事情:其一 ,日本有“细普渡”号(原名婺源)由外
国满载军械 ,约期于西历八月十八日过新加坡 ,建

议“派兵船袭缉 ,夺为己用”。其二 ,日本人常在大北

电报公司闭门密议 ,使用密码 ,建议禁止大北 、大东
为日本传递密码电报[ 8] 1547 。最后 ,严防日本特务渗

透中国电报局。1894年 9月上旬 ,致函盛宣怀 ,提
出中日战争的《管见十条》 :“严防奸细;严防电报局

人员泄密;……电报局传谕严戒不得日本人往来为
日人打报及泄露电报与日人。总办应派委员密查 ,

如司事学生及局内丁役人等 ,但有此等情弊者即照

军法从事 ,不可稍为徇纵。”
[ 9]

郑观应在中法 、中日战争中的建言献策 ,表明

了他对国际法的通晓与先知先觉般的远见卓识。
特别是他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 ,对泄密渎职电报

局员工丁役应照“军法从事”的建议极具建设性 ,
这对后来电报保密规章制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

影响 。

　　四 、结　语

由以上分析可知 ,清末电报保密工作经历了
三个阶段:第一阶段 , 中国人对电报保密的认

识———在此阶段 ,郑观应提出了具有代表性的设
立暗号的方案;第二阶段 ,设定密码本———在此阶

段 ,郑观应修订了比较先进的《电报新编》 ;第三阶

段 ,加强对电报局员的管理 ———在此阶段 ,郑观应
提倡加强战争电报保密工作 ,主张对泄密 、渎职电

报局员工军法从事 ,为后来颁布《泄漏电报章程》
作了舆论准备 。

总之 ,作为近代电报事业的开创人之一的郑
观应 ,在清末电报保密制度建设中起到了重要的

作用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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